


給付種類及共同規定
生育給付
身心障礙給付
喪葬津貼
傷病給付＆就醫津貼
職業傷病範圍
農保、職災保險給付擇一請領

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篇

肆、農民退休儲金篇

伍、申請給付到農會
　　手續簡便不收費

貳、農保與農民職災保險
　　給付篇

壹、農保與農民職災保險
　　承保篇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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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農民朋友在辛勤從農之餘，也能擁有完善的社會保險保障
與穩定的退休生活，政府多年來持續推動各項農民福利政策。 由農
業部規劃政策方向，勞保局負責執行，目前包括「農民健康保
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農民退
休儲金制度」等業務，逐步建構健全的農民社會安全保障體系。 

　　近年來，農民保障制度陸續精進，包括自112年2月10日起，
農保月投保金額調高至2萬400元，且農民負擔不變，保費仍維持
每月78元，差額由政府全額負擔，而喪葬津貼、生育給付等金額
則大幅提高，強化實質給付內容。針對農業工作風險，農職保亦
持續擴充保障，包括自112年起陸續新增甲醛中毒、日本腦炎、鉤
蟲病、紫外線暴露引發之皮膚鱗狀上皮細胞癌及手指骨關節炎導
致手指變形等表列職業病，自112年12月1日起，申請參加農保者
同時視為參加農職保；又為提升傷病期間的經濟安全，自113年9 
月1日起，傷病給付標準亦調高，進一步強化保障層面。另為減輕
被保險人負擔，自114年11月6日起，調高就醫津貼給付水準，門
診每日50元調整為100元；住院診療每日900元調整為1,200元。 

　　在退休照顧方面，除既有的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制度外，政府
並推動「農民退休儲金制度」，由農民自願提繳並由政府共同提
繳，提繳期間愈長、金額愈多，未來可領取的退休金就愈充裕，
與老農津貼形成雙層式保障機制，為農民提供更
穩定的退休生活基礎。

　　本手冊彙整各項制度的重點說明，期盼
協助農民朋友與各地農會同仁更加理解政策
內容，妥善運用政府提供的各項資源，為自
己的未來生活多一分保障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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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保中之農保被保險人，若領取相關社會

保險老年給付（包括公教保養老給付、軍

保退伍給付、勞保老年給付、國保老年年

金給付），其農保將會自領取日退保。

2. 如為 50 歲以下已領取軍保退伍給付惟未領

取退休俸或退伍金之短役期退伍青農，實

際從事農業工作可申請參加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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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滿15歲以上，同時未參加其他社會保險。

2.每年國內居留時間合計達90日以上並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3.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

4.未領有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5.全年實際出售自營農產品銷售金額平均每人達30,600元以上，或

為全年出售農產品達前開金額，投入農業生產資材平均每人達

5,100元以上。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以登記本人、配偶、直系血親、一親等直系姻親所有三七
五減租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林地平均每人面積0.2公頃以
上、其餘農業用地平均每人面積0.1公頃以上。

2.依法令核准設置之室內固定農業設施：平均每人面積0.05
公頃以上。

★依108年1月9日修正施行前之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
規定取得耕作權、地上權之原住民，得以自耕農資格條件
參加農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以本人或其配偶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平均每人面積0.2公
頃以上。

2.以本人或其配偶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林地
平均每人面積0.4公頃以上、農業用地平均每人面積0.2公頃
以上。(租賃契約應經地方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但向政府
機關租賃或經由農地銀行承租農地者，無須公證)

3.自有林地面積未達0.2公頃、農業用地面積未達0.1公頃，且
連同承租農業用地面積合計：林地平均每人面積達0.4公頃
以上、農業用地平均每人面積達0.2公頃以上。

佃

農

自

耕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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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原投保農會應予退保；被保險人應向

當次戶籍遷入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申請參加農保，經審查仍符合加

保資格者，得自戶籍遷入之日起，繼續參加農保。

2. 自耕農、佃農之農業用地，應與申請人戶籍所在地之農會組織區

域位於同一直轄市、縣（市）或不同一直轄市、縣（市）而相毗

鄰之鄉（鎮、市、區）範圍內。若非位於上述所定範圍內，須取

得農業改良場核發之從農工作證明文件，始能申請參加農保。

3. 實際以農為業之短役期退伍青農，如以自有、承租或合法使用他

人農業用地加保者，其加保資格條件應符合「實際從事農業生產

工作證明文件核發要點」第 2 點第 2 款所定之資格條件。

佃

農

4.合法使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之農業用地：
林地平均每人面積0.4公頃以上、農業用地平均每人面積0.2
公頃以上。(有該機關出具之農地合法使用及確有農業經營
之證明文件，且限合法使用之本人參加)

5.合法使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以外之他人農
業用地，且於該農業用地設定農育權，林地平均每人面積
0.4公頃以上、農業用地平均每人面積0.2公頃以上，從事農
業生產者。

養

蜂

農

民

1.箱數：所持飼養蜂箱總數，達100箱以上。
2.登錄：依農民從事養蜂事實申報及登錄作業程序申報從事養

　　　蜂工作者。
★但申報有案未滿2年之青年養蜂農民(18歲以上45歲以下)，

得僅持有飼養蜂箱達50箱以上。

實

際

耕

作

者

1.初次申請須為65歲以下之我國農民。
2.未具自耕農及佃農加保資格條件者。
3.以口頭約定方式，於他人農業用地依法從事農業工作。
4.經營規模或農產收益符合規定，並取得農業部所屬農業改良

場核發之從農工作證明者。
  （依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文件核發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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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蜂農民免附戶口名簿及土地相關證明，但
應檢具鄉（鎮、市、區）公所依養蜂申報作
業程序核發之申報證明文件及「飼養蜂箱之
現況照片」2張

實耕者免附戶口名簿及銷售農產品或購買農
業生產資材之憑證，但應檢具農業改良場核
發之從農工作證明

合法使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
構之農業用地者，須檢附該機關出具之農地
合法使用及確有農業經營之證明文件

自耕農加保之土地，如非申請人本人所有，
應檢附土地所有人出具之土地使用同意書

2.戶口名簿或
申請前1 0
日內戶籍資
料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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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被保險人(自112年12月1日起申請參加農保者，視為
一併申請參加農民職災保險，以下簡稱「強制申請」者)

農保被保險人參加農民職災保險後，於農保退保時，農民
職災保險亦同時退保

應自農民職災保險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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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蜂農民免附戶口名簿及土地相關證明，但
應檢具鄉（鎮、市、區）公所依養蜂申報作
業程序核發之申報證明文件及「飼養蜂箱之
現況照片」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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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產資材之憑證，但應檢具農業改良場核
發之從農工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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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農業用地者，須檢附該機關出具之農地
合法使用及確有農業經營之證明文件

自耕農加保之土地，如非申請人本人所有，
應檢附土地所有人出具之土地使用同意書

2.戶口名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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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戶籍資
料證明文件

1 2 3 4 5 6 7

98 1110 1312 1514

1716 1918 2120 2322

2524 2726 2928 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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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被保險人參加農民職災保險後，於農保退保時，農民
職災保險亦同時退保

應自農民職災保險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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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2年11月30日前已參加農保之被保險人，得自願

參加農民職災保險，但自112年12月1日起申請參

加農保者，視為一併申請參加農民職災保險。

2. 全民健保第3類被保險人身分，係依據「實際從事農

業工作者申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

查辦法」規定審查。

3. 以「具農業生產技術能力，且以區域性從事農業生

產工作之國民」身分申請參加農民職災保險者，應

於農會審查小組會議列席說明。

1 2 3 4 5 6 7

98 1110 1312 1514

1716 1918 2120 2322

2524 2726 2928 3130

註：月投保金額自112年2月10日起由10,200元調整至20,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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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月投保金額自112年2月10日起由10,200元調整至20,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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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12年2月10日調整月投保金額起，農保被保險人所增加之保險費差
額，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補助；農職保被保險人所增加之保險費差額，
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補助至115年11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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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別 身分別 後續影響

備註：農保及農職保本身未欠費，但另一保別有欠費情事，仍應暫行拒絕給付。

強制申請者

強制申請者

農保欠費

農職保欠費
取消資格

強制申請者

自願加保者

暫行拒絕給付

加徵滯納金
暫行拒絕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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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農保與農民職災保險
　　給付篇

給付種類

共同規定

喪葬津貼

傷病給付

身障給付

就醫津貼

生育給付

身障給付 喪葬津貼

須在保險有效
期間發生之保
險事故。

同一種保險給
付，不得因同
一事故，重複
請領。

領取保險給付
之請求權，自
得 請 領 之 日
起，因5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

5
YEARS

備註：被保險人同時參加農保、農職保、勞保或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者，發生同一保險事故，僅得擇一領取。

農

保

與

農

民

職

災

保

險

給

付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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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出生日起5年內提出申請

被保險人或其配偶參加農保後分娩或早產者。

• 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 112年2月9日以前分娩或早產，按月投保金額一次給付
2 個月（10,200*2=20,400元）

農保生育給付
1、請領條件與給付標準

2、生育給付之競合

3、請領時效

• 112年2月10日以後分娩或早產，按月投保金額一次給付
３個月（ 20,400*3=61,200元）

配偶參加之
社會保險

社會保險種類 可請領之生育給付

農保 擇一請領

國保 擇一請領

勞保 均可請領

(一)配偶生育給付

(二)本人生育給付
若同時符合農保及勞保生育給付條件，擇一請領。

★ 被保險人或其配偶於110年12月23日以前流產，仍然可以依
　修正前的農保法令規定申請生育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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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給付
1、請領條件

2、給付標準

如因「老化」致聽覺障礙，非因遭受傷
害或罹患疾病者，則不在給付範圍。

(1)障礙等級最高為第1等級，給付日數1,200天。
(2)障礙等級最低為第15等級，給付日數30天。
(3)農職保增給50%。

◎112/2/10起：
農保身心障礙給付額度依「日投保金額680元x給付日
數」之半數發給。
農職保身心障礙給付額度依「日投保金額680元x給付
日數」之半數增給50%發給。

經治療後，症狀
固定，再行治療
仍不能期待其治
療效果。

符合農保身心障
礙給付標準規定
之項目。

經保險人自設或
特約醫療機構診
斷為永久身心障
礙。

被保險人於參
加農保期間因
遭受傷害或罹
患疾病。

被保險人於參
加農職保期間
，因實際從事
農業工作遭遇
職業傷病。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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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農

民

職

災

保

險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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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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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身心障礙種類

4、領取給付退保後應注意事項

12個身心障礙種類、221個障礙項目、15個障礙等級

(1) 最高原則：最多領取1,200日。
(2) 升等原則：不同障礙項目可合併升等。
(3) 扣除原則：前已領取日數，應予扣除。
(4) 綜合審查：綜合全部症狀定其身障等級。

4.耳

7.胸腹部臟器

10.皮膚

1.精神

2.神經

3.眼睛

5.鼻

6.口

8.軀幹

頭、臉
或頸

11.上肢

12.下肢

「老化」致聽覺障礙不予給付

9.

被保險人領取農(職)保身心障礙給付後，如不能繼續從事
農作，本局將自其診斷永久身心障礙之日起逕予退保。

• 已領者繼續領
（須符合老農津貼請領規定） • 退保後無法申請

喪葬津貼老農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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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治療期間

6、請領時效

障礙種類 治療期間

1.精神障礙 2年

2.神經障礙 6個月、最後1次手術後6個月

3.眼睛障礙 1年（失明除外）、白內障應術後1年

4.耳障礙 6個月（耳廓缺損除外）

5.鼻障礙 6個月（鼻部缺損除外）

6.口障礙 6個月（全喉切除除外）

7.胸腹部障礙
6個月、最後1次手術後6個月
《器質性障礙項目，於器官切除出院日或移植出院日即可申請。》

8.軀幹障礙 1年、最後1次手術後1年（拔釘除外）

9.頭、臉或頸障礙 1年、最後1次手術後1年

10.皮膚障礙 1年、最後1次外科手術後1年

11.上肢障礙 1年、最後1次手術後1年（拔釘除外）

《器質性障礙項目，於肢體切除出院之日。》12.下肢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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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意事項

身心障礙給付須於被保險人生前提出申請，依投保農會至郵
局寄出申請書件的郵戳時間（年、月、日、時、分）認定。

已屆農會或郵局下班時間。
（實務上指下午3點以後）

1. 傳真申請書 + 電話確認：
務必載明家屬送件時間。
FAX：（02）2392-0361
TEL：（02）2396-1266分機2332     

2. 勞保局全球資訊網意見信箱：

將申請書掃描檔以附加檔案方式傳送勞保局。

３. 逕送至本局各地辦事處：

將填具完備之申請書正本逕送至勞保局各地辦
事處收件。

次一上班日，申請書
件務必郵寄勞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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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葬津貼

1、請領條件

2、給付標準

3、請領時效

★ ，月投保金額10,200元。

★ 2112年 月10日以後

2112年 月 9日以前

，月投保金額20,400元。

保險別 給付月數 死亡日期 給付金額

農保 15
112.2.9 前 153,000

112.2.10後 306,000

農職保 30
112.2.9 前 306,000

112.2.10後 612,000

被保險人死亡日（或死亡宣告裁定日）起5年內提出申請。

農保 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死亡

農職保 被保險人於參加農職保期間
因職業傷病致死亡。

類別 定義

由支出殯葬費之人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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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葬津貼

1、請領條件

2、給付標準

3、請領時效

★ ，月投保金額10,200元。

★ 2112年 月10日以後

2112年 月 9日以前

，月投保金額20,400元。

保險別 給付月數 死亡日期 給付金額

農保 15
112.2.9 前 153,000

112.2.10後 306,000

農職保 30
112.2.9 前 306,000

112.2.10後 612,000

被保險人死亡日（或死亡宣告裁定日）起5年內提出申請。

農保 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死亡

農職保 被保險人於參加農職保期間
因職業傷病致死亡。

類別 定義

由支出殯葬費之人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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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給付&就醫津貼

1、請領條件

2、給付標準

喪失或減少收
入。

不能工作達４
日以上。

被保險人於參
加農職保期間
，因實際從事
農業工作遭遇
職業傷病。

門診或住院就
醫治療中。

傷
病
給
付

自就醫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發給（按日計算，以2年為限）
★事故日期在113年9月1日以後：
   前2個月：月投保金額100%，每日680元
   第3個月起：月投保金額70%，每日476元
（1）實際可請領天數，依個案事實認定。
（2）不可提前申請未來日期之傷病給付。

就
醫
津
貼

依「傷病給付」核給日數一併核給就醫津貼。
發生保險事故日 就醫津貼

114年11月5日以前 門診：每日50元
住院診療：每日900元

114年11月6日以後 門診：每日100元
住院診療：每日1,200元

註：事故日期在113年8月31日以前者，適用不同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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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給付以每滿15日為1期，於期末之翌日起請領，未滿15日者，
以傷病治療終止之翌日起請領。請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後且符合請
領要件時儘速提出申請。

3、請領時效

4、給付標準計算案例

114.
12.

職災住院 第4日起發給 出院

1

114.
12.
4

114.
12.
6

115.
2.
15

住院就醫
津貼３日 門診就醫津貼71日

傷病給付74日

(1) 日投保金額：20,400元÷30日＝680元
(2) 給付期間：自114年12月4日(就醫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至115年2

月15日止，共計74日 
(3) 給付金額：

a.傷病給付：(680元×100%×60日)+(680元×70%×14日)
=40,800+6,664=47,464元

b.住院就醫津貼：1,200元×3日＝3,600元
c.門診就醫津貼：100元×71日＝7,100元
d.給付金額＝47,464+3,600+7,100=58,164元

阿明於114 年 12 月 1 日因從農遭遇職業傷病，當日即住院至 114 年 
12 月 6 日出院，後續門診至115年2月15日止，治療期間均不能工作
且喪失收入，則阿明可以領取傷病給付及就醫津貼多少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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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給付&就醫津貼

1、請領條件

2、給付標準

喪失或減少收
入。

不能工作達４
日以上。

被保險人於參
加農職保期間
，因實際從事
農業工作遭遇
職業傷病。

門診或住院就
醫治療中。

傷
病
給
付

自就醫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發給（按日計算，以2年為限）
★事故日期在113年9月1日以後：
   前2個月：月投保金額100%，每日680元
   第3個月起：月投保金額70%，每日476元
（1）實際可請領天數，依個案事實認定。
（2）不可提前申請未來日期之傷病給付。

就
醫
津
貼

依「傷病給付」核給日數一併核給就醫津貼。
發生保險事故日 就醫津貼

114年11月5日以前 門診：每日50元
住院診療：每日900元

114年11月6日以後 門診：每日100元
住院診療：每日1,200元

註：事故日期在113年8月31日以前者，適用不同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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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給付以每滿15日為1期，於期末之翌日起請領，未滿15日者，
以傷病治療終止之翌日起請領。請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後且符合請
領要件時儘速提出申請。

3、請領時效

4、給付標準計算案例

114.
12.

職災住院 第4日起發給 出院

1

114.
12.
4

114.
12.
6

115.
2.
15

住院就醫
津貼３日 門診就醫津貼71日

傷病給付74日

(1) 日投保金額：20,400元÷30日＝680元
(2) 給付期間：自114年12月4日(就醫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至115年2

月15日止，共計74日 
(3) 給付金額：

a.傷病給付：(680元×100%×60日)+(680元×70%×14日)
=40,800+6,664=47,464元

b.住院就醫津貼：1,200元×3日＝3,600元
c.門診就醫津貼：100元×71日＝7,100元
d.給付金額＝47,464+3,600+7,100=58,164元

阿明於114 年 12 月 1 日因從農遭遇職業傷病，當日即住院至 114 年 
12 月 6 日出院，後續門診至115年2月15日止，治療期間均不能工作
且喪失收入，則阿明可以領取傷病給付及就醫津貼多少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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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職業傷病範圍

如因農作罹患、促發或惡化上述以外之疾病,經「認可醫院」的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診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 

（認可醫院可至農業部網站查詢「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之職業病認可醫療機構名單」）

農作場域內事故 

採收後處理行為

農作中因他人之
行為受傷

農作場域內受動
物或植物傷害

雷擊或其他相類
因農作遭受天然

災害 

農作附隨之準備
或收拾行為

農藥中毒、
甲醛中毒

中暑、熱痙攣
或熱衰竭

長期壓迫引發之
關節滑囊病變 

手指骨關節炎導致手指變形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疾病

低溫作業或低溫物品引
發之凍傷、失溫等疾病 
、紫外線暴露引發之皮

膚鱗狀上皮細胞癌

黴菌性角膜疾病、新型 
A型流感、鉤端螺旋體
病、恙蟲病、漢他病毒
症候群、Q熱、豬型丹
毒、炭疽、類鼻疽、日
本腦炎、鉤蟲病等疾病

載運農機具或
自產農產品途中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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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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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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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職業傷病範圍

如因農作罹患、促發或惡化上述以外之疾病,經「認可醫院」的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診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 

（認可醫院可至農業部網站查詢「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之職業病認可醫療機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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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收拾行為

農藥中毒、
甲醛中毒

中暑、熱痙攣
或熱衰竭

長期壓迫引發之
關節滑囊病變 

手指骨關節炎導致手指變形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疾病

低溫作業或低溫物品引
發之凍傷、失溫等疾病 
、紫外線暴露引發之皮

膚鱗狀上皮細胞癌

黴菌性角膜疾病、新型 
A型流感、鉤端螺旋體
病、恙蟲病、漢他病毒
症候群、Q熱、豬型丹
毒、炭疽、類鼻疽、日
本腦炎、鉤蟲病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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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篇

（如果是在87.11.12以前參加農保且農保資格未中斷，領取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不受影響）

，至年資滿15年後改領全額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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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一定金額以上。

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達一定金額以上，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扣除之：

無農舍者，其個人所有唯一房屋且實際居住，該
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及其公告土地現值可予扣除，
但有扣除金額上限。

屋評定標準價格調升，而導致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超過一定
金額者，仍可以繼續領取老農津貼。
註：上述年所得與不動產之一定金額及唯一房產可扣除金額可

至勞保局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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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篇

（如果是在87.11.12以前參加農保且農保資格未中斷，領取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不受影響）

，至年資滿15年後改領全額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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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一定金額以上。

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達一定金額以上，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扣除之：

無農舍者，其個人所有唯一房屋且實際居住，該
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及其公告土地現值可予扣除，
但有扣除金額上限。

屋評定標準價格調升，而導致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超過一定
金額者，仍可以繼續領取老農津貼。
註：上述年所得與不動產之一定金額及唯一房產可扣除金額可

至勞保局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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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範圍：勞保老年給付、公教保養
老給付、軍保退伍給付及國保老年年金給付。（如
於102年8月17日前已申請老農津貼且只領取國保老
年年金給付者，不受影響）

2.已領老農津貼之農民，如嗣後再領取國保老年年金給
付致老農津貼被停發，其追溯補發國保老年年金期
間，重複領取之老農津貼也要繳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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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政府即按月共同提繳

勞工最低工資





 如連續6個月之提繳金額扣繳未成功，視同自願
停繳。要再提繳者，應重新向農會申請。

肆、農民退休儲金篇

農民與政府共同提繳
加速累積退休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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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範圍：勞保老年給付、公教保養
老給付、軍保退伍給付及國保老年年金給付。（如
於102年8月17日前已申請老農津貼且只領取國保老
年年金給付者，不受影響）

2.已領老農津貼之農民，如嗣後再領取國保老年年金給
付致老農津貼被停發，其追溯補發國保老年年金期
間，重複領取之老農津貼也要繳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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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政府即按月共同提繳

勞工最低工資





 如連續6個月之提繳金額扣繳未成功，視同自願
停繳。要再提繳者，應重新向農會申請。

肆、農民退休儲金篇

農民與政府共同提繳
加速累積退休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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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自然人憑證」、「虛擬勞保憑證」、「行動自然
人憑證」、「金融電子憑證」或「行動電話認證」，
登入勞保局e化服務系統查詢。

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是指勞保局為每個參加農民退休

儲金的農民，設有一個記載其退休儲金的個人專戶，農

民及政府共同提繳的農退儲金及每年分配的收益，都將

記載在個人專戶內。農民如中途離農，已提繳金額仍在

個人專戶內，於年滿65歲可以領取。

農民親自攜帶附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身分證、駕
照、健保卡⋯⋯等），至勞保局各地辦事處櫃台查詢。

委託農會代為查詢：

本人填具委託書及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親自送交投
保農會代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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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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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自然人憑證」、「虛擬勞保憑證」、「行動自然
人憑證」、「金融電子憑證」或「行動電話認證」，
登入勞保局e化服務系統查詢。

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是指勞保局為每個參加農民退休

儲金的農民，設有一個記載其退休儲金的個人專戶，農

民及政府共同提繳的農退儲金及每年分配的收益，都將

記載在個人專戶內。農民如中途離農，已提繳金額仍在

個人專戶內，於年滿65歲可以領取。

農民親自攜帶附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身分證、駕
照、健保卡⋯⋯等），至勞保局各地辦事處櫃台查詢。

委託農會代為查詢：

本人填具委託書及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親自送交投
保農會代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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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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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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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遺屬請領之順位為：(1)配偶及子女，(2)父母，(3)祖
父母，(4)孫子女，(5)兄弟姊妹

農民於請領退休儲金前死亡，或農民已領取退休儲金
，於未屆平均餘命或指定請領年限前死亡，其退休儲
金專戶(賸餘)金額，由其遺囑指定請領人或遺屬領回

林大農領了3年退休儲金後死亡，其退休儲金專戶還有
賸餘金額55萬元，由其遺囑指定請領人或遺屬一次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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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 1918 2120 2322

2524 2726 2928 3130

伍、申請給付到農會
　　手續簡便不收費

發生保險事故
生育給付

身心障礙給付
喪葬津貼

傷病給付及就醫津貼

取得申請書表
至農會拿取

或至勞保局網站下載

填寫申請書表
準備該項給付之應備書件
應備書件列於申請書表背面

交給農會
農會協助檢視是否填寫完整

並蓋妥大小章

農會寄送至勞保局
核准後匯入申請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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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4 2726 2928 3130



 





 

 

 

 

遺屬請領之順位為：(1)配偶及子女，(2)父母，(3)祖
父母，(4)孫子女，(5)兄弟姊妹

農民於請領退休儲金前死亡，或農民已領取退休儲金
，於未屆平均餘命或指定請領年限前死亡，其退休儲
金專戶(賸餘)金額，由其遺囑指定請領人或遺屬領回

林大農領了3年退休儲金後死亡，其退休儲金專戶還有
賸餘金額55萬元，由其遺囑指定請領人或遺屬一次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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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申請給付到農會
　　手續簡便不收費

發生保險事故
生育給付

身心障礙給付
喪葬津貼

傷病給付及就醫津貼

取得申請書表
至農會拿取

或至勞保局網站下載

填寫申請書表
準備該項給付之應備書件
應備書件列於申請書表背面

交給農會
農會協助檢視是否填寫完整

並蓋妥大小章

農會寄送至勞保局
核准後匯入申請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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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委託代辦?

常以「保險顧問管理公司」的
人員，俟機接近。

謊稱農保給付申請手續繁雜，公司聘
請專業顧問、法務、行政審查人員，
主打合法代辦、快速通關。

收取不合理的委任報酬（佣金），如違約
就要賠償。

$

$

$

1 2 3 4 5 6 7

98 1110 1312 1514

1716 1918 2120 2322

2524 2726 2928 3130

二、保障自身權益，申請給付自己來

如有他人招攬不法代辦農(職)保給付

千萬別任意簽署委任契約書
若誤簽，可採取下列措施以減少損害

請牢記：
1. 申請給付很簡單，有問題可以先問農會或勞保局。
2. 印章、存摺或身分證不要交給代辦業者代辦，會被抽佣金，
實在不划算！

契
約
書
要
留
著

簽
了
委
任
契
約
怎
麼
辦

已送件、勞

保局未付款

向代辦業者寄送存

證信函，聲明不委

託辦理

向法院主張報酬不

合理，請求酌減或

免予支付佣金、違

約金

1. 向代辦業者寄出

存證信函解除或

終止契約→聲明

不委託辦理

2. 向勞保局寄出撤

銷申請函 →撤銷

給付申請

3. 另由自己向勞保

局提出給付申請

在給付

送件前

勞保局已付

款、受任人

提起訴訟要

求給付佣金

、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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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委託代辦?

常以「保險顧問管理公司」的
人員，俟機接近。

謊稱農保給付申請手續繁雜，公司聘
請專業顧問、法務、行政審查人員，
主打合法代辦、快速通關。

收取不合理的委任報酬（佣金），如違約
就要賠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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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自身權益，申請給付自己來

如有他人招攬不法代辦農(職)保給付

千萬別任意簽署委任契約書
若誤簽，可採取下列措施以減少損害

請牢記：
1. 申請給付很簡單，有問題可以先問農會或勞保局。
2. 印章、存摺或身分證不要交給代辦業者代辦，會被抽佣金，
實在不划算！

契
約
書
要
留
著

簽
了
委
任
契
約
怎
麼
辦

已送件、勞

保局未付款

向代辦業者寄送存

證信函，聲明不委

託辦理

向法院主張報酬不

合理，請求酌減或

免予支付佣金、違

約金

1. 向代辦業者寄出

存證信函解除或

終止契約→聲明

不委託辦理

2. 向勞保局寄出撤

銷申請函 →撤銷

給付申請

3. 另由自己向勞保

局提出給付申請

在給付

送件前

勞保局已付

款、受任人

提起訴訟要

求給付佣金

、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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